台北愛樂暨梅哲音樂文化館 場地設備租用申請表

	演出/活動欲租借地點：□演奏廳    □咖啡廳
	演出/使用人數：

	申請時間：
第一意願：自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月     日    時段：
第二意願：自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月     日    時段：

	申請單位/個人：

	單位負責人：
	電話：
	傳真：

	聯絡人：
	電話：
	E-mail：

	發 票 開 立：
□三聯式  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

□二聯式  抬頭：

	申請費：
	繳費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節目/活動名稱：



	演出/活動型式：



	演出/活動團體及人員（請簡單註明演奏樂器、演出角色或活動職務）：



	演出/活動內容（曲目、舞碼、劇目、座談內容題目等）：



	※如有多場演出/活動且內容不同者，請明列清楚；如演出/活動者不同，請另填寫申請書。

	飲品需求  □ 有                □ 無

	外燴需求  □ 有 (由申請單位自行負責，但須事先告知本館)     □ 無

	備註：




附件資料：「場地租用租借管理辦法」
一、 開放租借時間

週一至週六 AM: 10:00-12:00  /  PM 1:00-5:00  /  PM 6:00-10:00

週日       AM: 10:00-12:00  /  PM 6:00-10:00
二、場地說明

空間A: 咖啡館空間



最大容量80人

空間B: 演奏廳空間




最大容量70人

三、場地租借時段及費率

     1. 場地費：以時段計算，逾時每小時加收1000元


    
一般公司商號及團體：場租5000元



     非營利組織及個人特惠方案：場租3000元 

     2. 器材租借費：
   擴音設備：演講用500元，演出用1000元
   投影視聽設備：每時段1000元
   平台鋼琴：每時段2000元
   打擊樂器 (定音鼓、大鼓、木琴、鐘琴、鑼等)：每時段1000元
     3. 清潔維護費：無使用外用飲品、外食或外燴，免收清潔維護費

               25人內使用外用飲品、外食或外燴，酌收清潔維護費500元

               26人以上使用外用飲品、外食或外燴，酌收清潔維護費1000元
四、使用申請及變更
     1. 租借者最遲須於使用前兩週提出租借申請，完成預約手續，未完成租用手續，恕不出借。

     2. 可透過電話，或親洽本館預約，洽詢時間為週一到週五上午10:00至下午6:30。

     3. 因故變更或取消租借，請務必於租用日三天前先聯絡確定，未完成變更或取消手續，沒收訂金恕不出借。

     4. 聯絡方式：02-2397-0979  傳真：02-2357-6266   地址：台北市濟南路一段七號B1。

五、繳費方式

1. 申請核准後，請於核准日三天內繳付租借費用總額二分之一作為訂金，可親至辦公室繳交，或匯款至以下帳戶：
     金融機構名稱：台灣銀行 城中分行

     戶名：台北愛樂室內及管弦樂團

     帳號：045-001107285
2. 請於租借使用日當天，繳清所有相關費用 (含額外飲品支出部份)。
     六、注意事項

     1. 場地應保持清潔。
     2. 器材應妥慎使用及設置，並於租借使用後回復原狀。

     3. 如有任何損毀或故障，本館得視損壞情形要求賠償責任。

     4. 館內展品請勿碰觸，以免毀損。館內活動請輕聲慢步，勿奔跑、喧鬧。
